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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信用评价体系研究

——《民法典》系列研究之三

要点

 为加强社会信用建设，信用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

的重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是当前我国信用社会建设

的基本目标。

 失信联合惩戒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逐渐成为公权力机关

管理社会的抓手，公权力机关“跃进式”推动地方信用评

价体系建设，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上百种类征信制度。

 信用评价体系建设要坚持以失信行为社会危害性为制定标

准，以比例原则确定惩罚限度，避免泛道德化倾向。

 《民法典》对信用信息处理者与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纳入

个人信息保护范畴，适用人格权编的有关规定。

 要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并举的信用评价体系，采取精

细化管理模式，畅通民事主体查询和更正个人信用信息渠

道，强化信息公开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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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信用评价体系作为社会信用

建设的具体制度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2019 年 7 月，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

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

35 号），有力地推动了地方信用立法立规工作进程。知情权

和修复权是信用评价体系的合法性基石。《民法典》将信用

纠纷作为人格权编调整对象，赋予民事主体查询自身信用评

价的权利，有权对不当评价应用修复和更正。因此，必须审

慎确定信用评价体系关涉领域，准确理解信用评价的社会意

义和社会价值，避免信用评价成为当代“髡刑”。

一、信用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

（一）信用评价体系的制定原则：以失信行为的社会危

害性为标准

诚信是现代社会契约精神的集中体现。商品经济条件

下，大量交易在陌生人间展开，诚信可以极大地降低交易成

本，平衡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信用评价体系涉及的

范畴和领域十分广泛，“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是当前我国

信用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为此，必须以失信行为的社会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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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性作为科学制定信用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大幅提升失信

联合惩戒机制具有针对性和精准性。

失信行为会对不同社会领域造成危害，信用评价体系也

由此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从信用评价体系涉及领域来看，主

要包括金融借贷信用、司法履行信用、商业合作信用等领域；

从惩戒方式来看，主要包括禁止性手段、限制性手段、公示

性手段等；从实施主体来看，主要包括公权力主体（即政府

机构、监管部门、行业自律性组织等）和私人主体（即企业

联合体、企业自身、行业协会）。具体采用何种方式制定信

用评价体系需要综合考量失信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二）信用评价体系的惩戒原则：以比例原则确定恰当

惩戒方式手段

惩戒属性和惩戒手段是信用评价体系得以正常运转的

强制力基础。比例原则最早起源于行政法领域，是公法思潮

下的产物。德国行政法体系对比例原则有着精准界定：“行

政权力对人民的侵权必须符合目的性，采行最小侵害以及追

求公益应有凌越私益的优越性”。信用评价体系不仅要保护

守信人的合法权益，还要保护失信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

对失信人进行惩戒时，要充分衡量失信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损

失与失信人人格权损失之间的关系，在发挥惩戒震慑作用的

同时，以鼓励激励方式促使失信人修正自身行为，避免出现

由于失信惩戒突破比例限度而导致失信人“破罐破摔”。如

某市将闯红灯行为纳入该市信用建设实施细则，并影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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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人办理银行贷款，可能与“一事不再罚”的处罚原则相

背离，存在超过必要限度的倾向。

（三）纠正信用评价体系泛道德化倾向

信用评价体系与道德建设具有密切联系，二者是相互依

存、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关系。目前，我国部分地方政府

“跟风式”“跃进式”推动信用立法
①
，将信用评价体系作为

管理社会的全新手段，信用评价体系逐渐从金融信贷领域扩

展到民众日常生活。这种信用评价体系构建模式普遍将道德

标准作为该体系的基本内容，如员工频繁跳槽、乘客霸座、

乘车逃票和冒用优惠卡、未进行垃圾分类、未按时探望老人，

等等。这种将原本属于道德规范调整的领域纳入信用评价体

系，变相加重了违反道德行为人的处罚和惩戒力度。因此，

有必要以国家立法形式划定信用评价体系界限，将其仅圈定

在经济领域或社会治理领域
②
。

二、我国现行信用评价体系

一是以法律、行政法规形式设立的信用评价体系。如根

据《征信业管理条例》设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征信系

统，芝麻信用、腾讯征信、前海征信、鹏元征信等依法设立

的征信公司。

①
有学者统计，2015-2018 年三年间设区的市信用立法逐年呈现上升趋势，共计有 207 项立法。参见张学文：

《罪错记录附随失信惩戒的泛化及校正》，载《征信》2020 年第 3 期。

②
如《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第二条规定，社会信用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

组织等主体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遵守法定义务或者履行约定义务的状态。并在第九条明确了列入目录的失

信信息，大体上仅关涉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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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形式设立的信用评级体系。该

类信用评价主要由国务院部委和地方政府主导，如国家发改

委等部门制定的《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

录》，《天津市轨道交通票务管理规定》（草案），《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①
等。

三是以司法机关在案件裁判和执行中设立的信用评价

体系，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信息的若干规定》，将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的被执行人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四是企业之间或企业内部设立的信用评价体系，如员工

工作表现名录、员工频繁跳槽“黑名单”、采购供货商“黑

名单”或准入名录等。

此外，我国目前已经搭建起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全

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平台等信用系统、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中国执行信

息公开网）、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查询系统等。

三、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并举的信用评价体系

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是信用评价体系发挥现实效能的

方式和手段。目前，世界主流的信用评价体系均采用名单制

的管理模式：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大型企业通过收集、分

析、整合民事主体的信用信息，将其作为内部评价的主要依

据或者外部展示的主要内容。名单制分为“黑名单”和“白

①
该《办法》中，规定近三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人不得收购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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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两类，“黑名单”可以有效遏制严重失信行为，“白名

单”旨在提高对守信行为的保护和鼓励力度。为有效提升名

单制管理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一是要采用精细化管理模式取

代对失信行为“一刀切”惩戒。部分公权力机关模糊了自身

责任意识，重惩戒轻激励，过度使用自身自由裁量权限，采

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不分类别的将失信人统一纳入惩

戒体系，认为通过严格管理可以在短期内提升社会信用水

平。这种惩戒模式不利于向社会释放合理惩戒的信号。因此，

有必要合理区分失信行为所属领域和危害限度，精细化分类

失信行为，做到惩之有据。二是要畅通民事主体信用查询和

修复渠道。以央行征信系统为例，民事主体仅需提供个人身

份信息就可以通过现场、网络等渠道查询信用报告，对其中

错误记载可以提出申辩、更正、声明等权利。《民法典》同

样赋予了民事主体依法查询自己的信用评价的权利和提出

更正、删除相关信息的权利。有鉴于此，信用信息处理者需

要搭建信用查询平台，将自身服务内容和权限公之于众，保

障民事主体知情权。三是要加强信息公开力度，使信用评价

在社会和公众监督下进行。

（执笔：姚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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